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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工养麝现状分析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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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工养麝是实现麝与麝香资源有效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根本途径。通过梳理麝类人工养殖历史及相关

政策法规，分析人工养麝的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认为人工养麝在设施建设、饲养管理、驯养繁殖、饲料研发、疾

病防治等技术层面已基本具备了大规模、产业化发展的条件。指出麝类养殖的政策管理应当进一步放开，降低办理

驯养繁殖许可证的准入门槛、提高审批效率以减少申办者的人力与时间成本；应将现行配额制度的重心从控制麝香

使用向鼓励麝香生产转移，鼓励企业参与林麝养殖、产品收购及药品研发，形成“公司+农户”的养殖格局，生产

麝香终端产品；应依托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麝类保护繁育与利用国家创新联盟，制定从技术培训、技术服务、生产繁

育计划制定、人工养殖种群和产品溯源、疾病防控等关键环节的技术指导和监管措施，确保养麝产业最大限度降低

行业风险，促进人工养麝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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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usk deer farming is a fundamental way to realize the effective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musk deer and Moschus resources. Through summarizing the history of musk deer farming and relevant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and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musk deer farming, this paper concluded that

musk deer farming basically met various conditions for large-scale and industrializ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technical aspects

of facility construction, farming management, domestication and breeding, fe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Besides, this paper pointed out that the policy management of musk deer farming should be further

liberalized to reduce the entry threshold for handling the domestication and breeding license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thus reducing the labor and time cost of the applicants. It was advised to transfer the focus of the

current quota system from controlling the use of Moschus to encouraging Moschus production, encouraging enterprise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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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te in musk deer farming, product acquisition, and dru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o form a farming pattern of

"company+farmer" and produce Moschus end products. Meanwhile, relying on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Alliance for Musk

Deer Protection, Breeding, and Utilization of the National Forestry and Grassland Administration, the technical guidance and

supervision measures from key links should be formulated, such as technical training, technical services, production and

breeding plans, traceability of artificial breeding populations and products, and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o minimize

the industrial risk of musk deer farming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musk deer farming.

[Keywords] Moschus; musk deer farming; current situation; domestication and breeding licens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麝香是麝科动物林麝Moschus berezovskii Flerov、

马麝 M. sifanicus Przewalski 或原 麝 M. moschiferus

Linnaeu 成熟雄体香囊中的干燥分泌物，是我国传

统中药，具有开窍醒神、活血通经、消肿止痛的

功效 [1]。其应用广泛，中医传统经典名方安宫牛黄

丸、片仔癀、六神丸、云南白药等均以麝香为关

键配方药味，在我国藏族、蒙古族、苗族等少数

民族传统医药处方中也较常见。此外，麝香还是

香料工业中效用独特的香剂和定香剂 [2]。

使用野麝资源已被明文禁止，天然麝香价格

居高不下，如何保护、利用和发展麝资源，并保

证天然麝香的可持续供给，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

题。人工养麝是实现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最有

效的途径之一，综合效益高、发展前景广阔，国内

外影响深远。人工养麝始于 1958年，受政策影响，

养麝行业发展较为曲折，期间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

停滞期。随着人们对麝香需求的增加，医药企业大

量加入养麝队伍，掀起了人工养麝的热潮。总体来

看，人工养麝已具备产业化发展的基础，因此，其

规范化发展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梳理了林麝人工养

殖的历史，分析了其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

了促进人工养麝可持续发展的建议，以期为研究和

扩大林麝人工养殖规模提供思路和借鉴。

1 林麝人工养殖历史和发展现状

1. 1 麝类人工养殖历史

麝香在我国药用历史悠久，但古籍文献未见

其养殖相关记载。1956年，庄学本提出养麝活麝

取香的设想。1958年 10月，《国务院关于发展中药

材生产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积极地、有步骤地

变野生药材为家养、家种，是发展中药材生产和解

决中药材供应问题的另一项带有根本性的措施”[3]。

在此精神指导下，原中国药材公司、林业部门相继

在四川省马尔康市、米亚罗地区，陕西省镇坪县，

安徽省佛子岭地区，甘肃省兴隆山地区等建立了养

麝场，开始了人工养麝的试验研究。后来，各地掀

起养麝热潮，山西、内蒙古、广西、吉林、辽宁等

10多个地区陆续建成一批养麝场。当时，主要从野

外活捕林麝作为种源，活体取香首先在马尔康市试

验成功[4]。

20世纪 70年代，体制和政策方面的调整导致投

入减少、养殖成本升高，基础设施落后、关键技术

普及率低等原因使林麝饲养规模止步不前。许多养

麝场倒闭，规模超过百头的 4家养麝场（马尔康养

獐场、米亚罗林麝养殖场、镇坪养麝场、佛子岭养

麝场）靠地方政府提供经济资助暂时得以维持，其

他小型养殖场由于得不到资助和技术指导，绝大多

数在办场几年后关闭。安徽佛子岭养麝场在支撑了

一段时间后，也于20世纪80年代末关闭。

20世纪 90年代，甘肃兴隆山养麝场在前期养

麝业积累的经验和基础研究成果指导下，建立了

我国第一家马麝饲养场，发展较为顺利，已具有一

定规模。华东师范大学徐宏发教授为开展西麝东移

研究，从四川康定引入 12头原麝到上海崇明岛，

建立了上海崇明岛东平原麝驯养公司，一直维持至

今。随着国营单位体制改革，国有养麝单位相继

消失，到 2000年，仅存留四川养麝研究所一家养

麝专业科研单位。陕西镇坪养麝场在经济低估期

被四川逢春制药有限公司收购，现已成为独家控

股公司。米亚罗林麝养殖场更名为片仔癀麝业公

司米亚罗养殖场，由川西林业局、四川齐祥包装有

限公司与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经营。

陕西家庭养麝在原来基础上扩展到西安、渭南、留

坝等地。

2000年以后，四川逢春制药有限公司在四川夹

金山建立夹金山养麝基地。马尔康市、小金县先后

开展了农户养麝。在陕西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陕西的家庭养麝得到进一步发展，养殖户数量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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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林麝养殖数量得到显著提高。湖北、内蒙古、

安徽再次建立养麝场（户）。甘肃兴隆山养麝场麝群

数量大幅增加[5]。

60多年来，我国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养麝场

的科技人员对野麝活捕[6]、驯养繁殖[7-9]、行为学观

察[10-11]、疾病防治[12-13]、活体取香[14]、泌香机制与香腺

细胞培养[15-16]、二次泌香试验[17]、饲料研发[18-19]、麝香

品质分析[20]、产业发展[21]等各方面进行了广泛、系统

的基础研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为人工养麝奠

定了技术基础。目前，人工养麝已基本具备了大规

模、产业化发展的条件。

1. 2 麝类管理相关政策法规

由于我国麝类资源与天然麝香资源处于极度短缺

状态，必须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才能保证麝资源的生

存、恢复、发展和麝香的持续利用。为此，国家制定

了一系列政策法规以促进麝类养殖业的健康发展。

在麝的保护方面，将麝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

物调整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以提高对偷猎、

走私、无证经营等非法活动的处罚力度。同时，结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工作，

对资源恢复到一定程度后的合理利用、人工饲养和

库存原料等作出合适的规定。在麝香的持续利用方

面，加强麝香的统购统销管理，将天然麝香的使用范

围严格限定于特效药、关键药等重点中成药品种。同

时，对国内麝香的生产和经营利用单位进行规范管

理，对含天然麝香的药品实施专用标识措施，严格阻

断非法来源天然麝香进入流通渠道。我国对麝类资源

管理的政策法规见表1。
表1 我国对麝资源管理的政策法规

1986年6月

1988年11月

1990年5月

1994年5月

1994年8月

2003年2月

2003年3月

2004年12月

2005年3月

2005年6月

《国家经委等关于加强麝香资源保护和市场管理的
请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林业部关于请求协助做好含野生动物药材成分
中成药出口管理工作的函》（林函护字 〔1990〕
133号）

《关于人工麝香试生产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卫药
发〔1994〕第17号）

《关于加强对麝香质量管理的通知》（卫药发
〔1994〕第27号）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国家林业局令第
7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麝类资源保护管理工作的通知》
（林护发〔2003〕 30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麝、熊类资源保护及其产品入药
管理的通知》（林护发〔2004〕 252号）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天然麝香、熊胆粉
等使用问题的通知》（国食药监注〔2005〕 110号）

《第五批试点使用“中国野生动物经营利用管理专
用标识”的企业及其产品公告》［国家林业局 国
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公告（2005年第3号）］

授权中国药材公司按照国家计划统一收购，统一经营，所有准
予猎取和养殖所得麝香，必须全部交售给中国药材公司指定的
收购单位，其他部门、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得收购和经营

将麝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猎捕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必须
向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特许猎捕
证（第16条），禁止买、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

犀牛、虎、豹、麝、熊、穿山甲、海龟、玳瑁、大象、马鹿、
羚羊等属于 《濒危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以下简称 《公
约》）附录物种或《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的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根据《公约》有关规定，这些动物及
其产品的国际贸易应受到严格限制，必须由进出口国《公约》
管理机构签发允许进出口证明文件，才能进出口，该公函附件
中开列了 165种含麝香成分药品的清单，清单中的药品均需持有
中国濒危办颁布的许可证方可出口

人工麝香属一类新药，国家保密品种，为加强管理，保证质量，
防止假冒，人工麝香的生产、收购、销售由中国药材公司负责，
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购销

凡药品生产企业购入生产成药用麝香，必须送本省、自治区、
直辖市卫生厅（局）指定的药品检验所进行检验，指定的药品
检验所对检验合格的麝香做全样质量确认后，交由药品生产企
业保管并由质检科监督投料

将麝科所有种类由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调整为一级保护野
生动物

要求全面禁止猎捕麝和收购麝香的行为

要求严格限定天然麝香、熊胆粉在中成药中的使用范围；特别
是对天然麝香的使用范围，须严格限定于特效药、关键药等重
点中成药品种，对天然麝香实行定点保管制度，并对产品实行
统一标记

严格限定天然麝香、熊胆粉在中成药中的使用范围，特别是对
天然麝香的使用范围，须严格限定于特效药、关键药等重点中
成药品种

自 2005年 7月 1日起，凡生产、销售的含天然麝香成份的中成药
全部实行中国野生动物经营利用管理专用标识制度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时间 法规 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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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7月

2006年6月

2008年10月

2016年2月

2017年1月
2017年7月

2018年9月

2018年10月

《关于中成药处方中使用天然麝香、人工麝香有关
事宜的通知》（国食药监注〔2005〕 353号）

《麝香、豹骨等野生动物原材料及产品库存申报》
（国家林业局公告2006年第3号）

临床使用天然麝香、熊胆、赛加羚羊角、穿山甲
片、稀有蛇类各类原材料的定点医院名单（国家林
业局公告2008年第15号）

《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国
发〔2016〕 15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

“关于改革人工繁育所获的天然麝香管理制度的建
议”复文（2018年第1713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2018修正本）

对于国家药品标准处方中含有麝香，但该品种或该品种的生产
企业未列入第 3号公告的，将处方中的麝香以人工麝香等量投料
使用

所有库存有麝香、豹骨、熊胆、羚羊角、甲片、蛇类等原材料
的单位和个人，须持库存原料的合法来源证明，向所在地林业
主管部门申报库存原材料种类、数量和获得时间

确定了临床使用天然麝香、熊胆、赛加羚羊角、穿山甲片、稀
有蛇类各类原材料的定点医院名单，名单所列定点医院需要购
买上述原材料临床使用的，按国家和地方有关行政许可的规定
申报；各级林业主管部门不得批准向非定点医院销售相应的野
生动物原材料

规定全面提升中药产业发展水平：推进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养殖。
制定国家道地药材目录，加强道地药材良种繁育基地和规范化
种植养殖基地建设

将保护与利用的审批权下放省级林业管理部门

国家保护药用野生动植物资源，对药用野生动植物资源实行动
态监测和定期普查，建立药用野生动植物资源种质基因库，鼓
励发展人工种植养殖，支持依法开展珍贵、濒危药用野生动植
物的保护、繁育及其相关研究

结合麝类动物野外资源状况及其人工繁育技术发展需求，指
导各地在严格控制库存天然麝香年度消耗量的同时，引导人
工繁育麝类所获天然麝香的规范利用，并按公布的特效药、
关键药品种及其企业批准相关行政许可，依法强化对含天然
麝香的药品实施专用标识措施，严格阻断非法来源天然麝香
进入流通渠道

规定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应当有利于物种保护及其
科学研究，不得破坏野外种群资源，并根据野生动物习性确保
其具有必要的活动空间和生息繁衍、卫生健康条件，具备与其
繁育目的、种类、发展规模相适应的场所、设施、技术，符合
有关技术标准和防疫要求，不得虐待野生动物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续表1

时间 法规 内容 参考文献

1. 3 林麝人工养殖的发展现状

据调查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林麝、马麝和原

麝的饲养总量达到了 8400头，其中林麝占 80% 以

上；陕西存栏林麝 3594头，占全国养麝总数的

42. 8%[21]。其中，饲养数量的增长主要来自四川、

陕西、甘肃几个国有养麝单位。近年来，民间和一

些大型药企开始涉足养麝产业，加上国家和地方政

府的大力支持，开启了麝繁育产业快速发展的进程。

截至 2020年，根据对陕西、四川、甘肃、湖北的现

场调研数据统计和对山西、福建、上海等地区的估

计，我国现有人工繁育麝数量约 3万只，绝大部分

仍为林麝。根据四川省林业与草原局提供数据显示，

截至 2021年底，四川省共有人工繁育林麝 5588只、

马麝230只。

近年来，由于大型药企的发力、民间投资的青

睐，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将养麝作为发展农村经济

和脱贫的途径，使麝的人工繁育进入新的快速增长

时期。以陕西省凤县养殖户养殖林麝为例，2001年

11家养殖户圈养林麝共 158头，2005年 40家养殖户

圈养林麝共 447头，2010年 60余家养殖户圈养林麝

共1760头，2012年314家养殖户圈养林麝共3620头，

2016年363家养殖户圈养林麝共9600头[40]。

繁殖率的增长得益于产仔率和双胎率的提高，年

增长率则主要得益于成活率的提高。以陕西凤县为

例，根据 2020年调查所得数据，该县的林麝养殖规

模为19 600只，群体年增长率高达43. 8%，个别养殖

场的繁殖率甚至达到了 87. 3% （双胎率高达 80%），

成活率为97. 1%。综合陕西凤县及收集到的其他地区

近年的数据，现在全国林麝的年增长率应不低于

30%，即3年可翻一番。

2 林麝繁育技术

2. 1 饲养管理

由于麝在野外活动范围大，能够自由采食各种

食物。在人工饲养条件下，人为改变了其生活环境，

造成活动空间变小，可选择食物种类少，完全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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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生活。为了使麝在人工饲养环境下能够正常生

长发育、快速繁殖并生产出高品质的麝香，研究人

员根据麝的生理特点及习性，制定出了科学合理的

日常饲养管理制度，明确了麝的日常管理程序和不

同生理阶段的护理要点。在技术研究层面，四川省

于 2019年颁布了 《人工养麝饲养管理技术规范》

（DB51/T 2587—2019） [41]和《人工养麝主要疾病防

治技术规范》（DB51/T 2648—2019） [42]，陕西省于

2008年制定了《林麝人工饲养地方标准》（DB61/T

447. 1-5—2008） [43]和相关的规范化技术操作规程

（SOP）。目前，尚无全国统一的林麝饲养管理技术

规范。

2. 2 圈舍形式

麝的圈养形式基本上没有变化，一直沿用较小

房舍加较大活动场作为一个圈舍单元的形式，各养

殖场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单元面积大小、建筑材料、

地面性质和组合数量上（图 1）。在保证个体所需面

积、饲料、疾病防控等基本管理要求后，麝的繁殖

率、成活率、取香量等关键生产指标无实质性差

异。根据实地调查结果显示，受可用土地面积和用

途的限制，个别地方已在探讨和设计楼房式工厂化养

殖圈舍。

圈养形式应用范围和接受程度取决于群体数量

增长和产香量等生产性能是否达到满意的投资收益

比。从本课题组调查情况来看，图 1所示的传统型

圈舍仍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占主导地位。

2. 3 饲料研发

麝为植食性动物，且可采食植物种类丰富，早

期尽量模拟野外提供食物。目前，麝的饲料基本以

瓜菜等作物、桑槐等树叶、蒲公英等野草为主，加

上必要的精饲料、蛋白质、矿物质和维生素等配比

组成。作物和经济树木类食物可以通过种植和市场

采购解决，但一些用于饲料的野生植物品种会因长

期过量采集而资源枯竭，为此，麝养殖数量较大的

地区已经开始人工种植用于饲料的植物品种。配方

颗粒饲料是规模化饲养营养补给的最佳选择。特别

值得提出的是，传统的中医理论和植物药材已广泛

应用在麝日常饲料中，并取得良好效果[44]。

2. 4 应激与疾病防治

麝习性相对隐秘机敏、警惕性强，易出现激烈

的应激反应。经过长期人工饲养驯化，目前该问题

已基本得到了解决。在实地调查各地圈舍时发现，

林麝饲养环境不需要有特别降音除噪的措施，但应

杜绝饲养场邻近修建公路和铁路线。至今，疾病仍

是麝人工繁育中重要的问题，但其影响程度已逐渐

降低。例如，脓肿病（各种感染）、毛球病等虽然缺

乏有效治疗方法和药物，但预防到位就可以实现防

控。因此，总体来看，养麝过程中的应激性问题已

基本解决，疾病问题虽较为突出，但影响程度较过

去已大幅降低，所谓产业瓶颈应仅限于对数量增长

程度有限的减缓作用。

2. 5 养殖模式

目前，存在公司、“公司+农户”、农户 3种麝养

殖模式。在地方政府的扶贫、致富政策支持和鼓励

下，“公司（包括合作社形式） +农户”模式为麝养

殖的主流，其中又有代养（公司提供个体并回收农

户产品）、寄养 （公司提供个体并取得一定比例产

品）、技术服务（公司提供相关技术服务并回收一定

比例产品）等及这些形式的混合。调查中发现，数

十只规模的农户饲养麝群增长率一般要好于数百上

千只规模的大饲养场。

2. 6 盈利模式

麝人工繁育的直接收益来自作为种源的个体出
注：A. 全封闭圈舍；B. 半封闭圈舍。

图1 不同外观的麝人工繁育圈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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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和麝香出售，不同投资、养殖模式决定了收益的

主要方面和盈亏程度[40]。现在养麝的龙头企业（除

四川养麝研究所）都是使用麝香的药企。因要继续

扩大数量规模，生产的麝香也仅留作自用，如独立

核算，其养麝为主营业务的子公司均应处于亏损状

态。民营公司（包括独立的有一定规模的养殖农户）

可从出售个体和麝香获利。调查结果表明，如果有

合法渠道可以出售麝香，一般可以收支相抵，盈利

的多少则取决于出售个体的数量和价格。目前，合

法出售麝香和个体的价格分别约为 60万元/kg（干质

量，极个别的可达 100万元/kg）和 8万元/对。现雄

性个体平均产香量为 17~20 g，1岁多可产香，按雌-

雄-幼（1∶1∶1）比例，个体平均为 6 g，可折合收

益为每只3600元/年。按30%年增长率计算，个体出

售的收益相当于每只 1. 2万元/年，3倍于麝香的

收益。

3 存在的问题

3. 1 审批层级和数量限制

在政策管理层面，问题集中体现在种源的流

转审批费时。目前，对于占多数的私人投资和家

庭建立的养殖场，活体出售是其主要的盈利方

式 [24] （见 2. 6 项下盈利模式），加上各养殖场为改

善种质的个体调剂等，都要前往省级主管部门申

办，这对于相对偏远地区的申办人而言，无疑要

耗费较多的人力、物力和时间。以陕西凤县为例，

目前具有林麝人工繁育许可证的公司 35家，养殖

分场 740家，2015—2018年外调种源 2177只，如再

同地异场调运等，需办理的审批次数当不在少数。

对养殖模式进行分析，认为今后麝人工繁育的

发展模式应是以分散的小规模公司为主，现在需

100只及以上才可办理驯养繁殖许可证的政策规定

无疑会在相当程度上限制其作用的充分发挥。

3. 2 麝香价格和使用

我国天然麝香需求量为每年 1000 kg左右，价格

趋于 100万元/kg，靠库存、人工养殖和合成天麝香

解决。目前，人工养麝约 3万只，年产麝香 100 kg

左右，供需缺口相差 10倍。可见，我国人工养麝产

业具有极大的市场空间，商业价值不可估量。

近年来，麝养殖的发展主要得益于种源价格高。

麝香销售受限、价格偏低也是调查中普遍反映的问

题之一。例如，调查中有公司反映，因麝香经营审

批严格、管控严厉，其上百千克存量一直难以销售，

无法转化为经营利润而导致亏损。麝人工繁育的目

的是生产麝香，而对前述盈利模式分析表明，多年

来其主要盈利途径却是出售个体。应及时调整现行

管理政策，让养殖者从麝香上获得更多利润，以利

于养殖规模（包括整体和个体规模）的可持续发展。

3. 3 行业组织

目前，麝人工繁育涉及的协会有省、县两级，

在全国性层面也有相关协会下的二级机构以人工繁

育的概括性名义将其包含，如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麝

类保护繁育与利用国家创新联盟，但一直缺乏以行

业组织名义研究和发表的全国性报告，有关报告和

研究均来自于主管部门和研究单位，其全面性、准

确性、规律性、及时性等都有所欠缺。此外，缺少

全力专注于麝人工繁育的行业组织或机构对今后行

业的规范、自律、协调等进行统筹。这是一个亟待

解决的问题。

4 对林麝养殖产业发展的建议

4. 1 推动人工养麝产业化发展的必要性

我国拥有人工养麝的独享优势，分布于我国的

所有野生麝种被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

约》（CITES）列为附录Ⅱ物种，其他国家和地区均

为附录Ⅰ[45]，为产业发展留下了一定的国际空间。

我国野生麝资源濒危与麝香需求之间形成了尖锐的

矛盾，发展麝养殖产业已成为各界共识。

4. 2 推动人工养麝发展的产业政策

麝的人工养殖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2003年，

原国家林业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麝类资源保

护管理工作的通知》（林护发〔2003〕 30号），强调

大力恢复和改善麝栖息地，积极支持麝人工繁育技

术，发展麝放养基地，促进麝资源快速增长[28]。

2016年 7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

法》中增加了在一定条件下野生动物可以入药的表

述，为野生动物入药提供了法律依据[36]。2017年 7
月 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

特别重视药用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与利用，支持依

法开展珍贵、濒危药用野生动植物的保护、繁育及

其相关研究[37]。

根据中医药产业发展需求，2015年国务院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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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材保护和发展规划 （2015—2020年）》 的

“中药材生产基地建设专项”中把麝香生产列为濒危

稀缺中药材种植养殖基地重点建设首位[46]；《中医药

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中“加强中

药资源保护利用”部分再次提出“建立濒危野生药

用动植物保护区、野生中药材资源培育基地和濒危

稀缺中药材种植养殖基地，加强珍稀濒危野生药用

动植物保护、繁育研究”[35]，这将进一步推动人工

产业的发展与壮大。

我国有适合于开展人工养麝的生态环境，但基

本位于偏远山区，如西南地区广阔的山林地带适宜

开展人工养麝。随着乡村振兴政策的全面实施，必

将会带动当地山区人民增收致富。

4. 3 发展林麝养殖产业的效益

在经济效益方面，按目前国内药用麝香 1000 kg

的静态需求和现有技术水平，需要人工养殖林麝30万
头。根据林麝繁殖规律，可争取在 15~20年的时间

满足市场需求，这将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在社会

效益方面，引进大型制药企业变原料生产基地为麝

香终端产品生产基地，辐射带动饲料种植、原料加

工、民族医药等产业的转型升级，经济效益成倍增

长，预期达 1000亿元产值；终端产品产业链条形成

后，不仅可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增加当地政府税收

收入，还可带动贫困边远山区农民增收致富，平均

每头麝每年可获得约 10 000元的收益。在生态效益

方面，开展林下养殖项目，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

复壮林麝资源，实现绿色发展。

4. 4 对我国发展人工养麝产业化的建议

4. 4. 1 减少行政审批流程 在评估养殖规模水平、

违法违规事件次数、野外种群保护状况等的基础上，

对于达到相应标准的县级地区，委托部分审批事项

至县级主管部门，在原则符合现有规定的前提下，

省级主管部门采取备案或其他合适方式，尽量提高

审批的效率和减少申办者的人力与时间成本。此外，

适当降低获得驯养繁殖许可证的数量限制。

4. 4. 2 由限制麝香使用转为鼓励麝香生产 由于早

期麝香产量过低，严格控制麝香使用迫不得已。就

目前而言，3万只的养殖数量、100 kg/年的麝香产

量已能缓解市场需求压力，可让调控更为灵活。麝

香具有药材、香料及宗教用品等多种用途，且价格

相差悬殊。通过深入分析、精心计划、细致安排，

将现行配额制度的重心从控制麝香的使用向鼓励麝

香生产转移，进一步促进麝人工繁育的可持续发展。

4. 4. 3 鼓励企业参与人工养殖及产品研发 在产业

政策的支持、鼓励和保障下，以养殖户为经营主体

开展养殖，在较小区域由养殖户成立合作社，在地

级区域组建协会，纳入产业办管辖；用产业政策吸

引、鼓励大型药企进驻，转原料基地为生产基地。

企业参与林麝养殖、产品收购及药品研发，形成

“公司+农户”的养殖格局，生产麝香终端产品。

4. 4. 4 设立“人工养麝研发与技术服务中心” 由

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人工养麝技术推广服务队伍，从

技术培训、技术服务、生产繁育计划制定、人工养

殖种群和产品识别、疾病防控等关键环节进行技术

指导和监管，确保最大限度降低养麝行业风险。

人工养麝是天然无污染的产业，能产生巨大的

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适合产业转型和

开展脱贫攻坚的需要，与党中央提出的“绿色、生

态”发展理念高度一致。按照目前各养殖主体的发

展速度和发展规划，及时适当调整政策，人工养麝

产香量将可基本满足国内当前需求水平。人工养麝

是实现麝与麝香资源有效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根本

途径，大力推动人工养麝的研究和种群发展、形成

特色产业，将弘扬和发展我国传统的中医药文化，

为维护人民的身体健康做出巨大贡献。

致谢：四川省林业与草原局杨坤林老师在本文撰写过程

中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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